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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经公司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董事长 朱永芃

总经理 冯树臣

总会计师 姜洪源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任慕棣

公司董事长朱永芃、总经理冯树臣、总会计师姜洪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任慕棣声

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６９

，

６０３

，

７９０

，

２１５．６８ １５０

，

１５１

，

２７０

，

３１０．５７ １２．９６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２６

，

２２９

，

９７４

，

０９２．５２ ２４

，

７７３

，

４５３

，

３０５．３６ ５．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７０ １．６１ ５．５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８

，

１２６

，

５６５

，

７０３．２４ １４．２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５３ －７．０２

报告期

（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９３０

，

５６２

，

２４８．０７ ２

，

０７０

，

６２９

，

５１３．８９ １４．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１ ０．１３５ －７．５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２ ０．１１２ ２０．４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１ ０．１３５ ２０．４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１６３ ８．１４３

下降了

０．５７

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６８ ６．７９９

增加了

６．２８９

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１３

，

３６７

，

５９５．９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５７

，

５５４

，

０８０．８７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６

，

８１８

，

５８９．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１７

，

２６３

，

３４５．９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２６

，

２５０

，

９０２．９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３７

，

１５１

，

１７９．３５

合计

３４１

，

６０１

，

５２９．５２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６４６

，

９８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６

，

５３１

，

５８４

，

６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电气

（

集团

）

总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哈尔滨动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能源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９７５

，

７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

８０

，

２５６

，

２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７５

，

７０６

，

６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７

，

９９９

，

８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保证金

１

号

６４

，

０４０

，

４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４

，

０７３

，

６７７

，

８４２．０４ １

，

２５０

，

６５２

，

６８６．５７ ２

，

８２３

，

０２５

，

１５５．４７ ２２５．７２％

应收票据

６６３

，

３８３

，

３３５．９９ １９４

，

２５７

，

７２４．２４ ４６９

，

１２５

，

６１１．７５ ２４１．５０％

工程物资

６

，

９８４

，

８９９

，

２９５．５７ ４

，

０２６

，

７９５

，

４４４．３４ ２

，

９５８

，

１０３

，

８５１．２３ ７３．４６％

应付票据

３

，

４０６

，

５９４

，

１２０．１０ ６

，

１８２

，

２４１

，

２６０．０５ －２

，

７７５

，

６４７

，

１３９．９５ －４４．９０％

应付利息

４８５

，

０９６

，

５９８．３７ ３３２

，

１５４

，

２６２．０３ １５２

，

９４２

，

３３６．３４ ４６．０５％

长期借款

４６

，

６８５

，

５６６

，

９１６．９９ ２７

，

５１９

，

７４２

，

９９８．４５ １９

，

１６５

，

８２３

，

９１８．５４ ６９．６４％

应付债券

７

，

７４９

，

６９８

，

１４３．２７ ３

，

３９９

，

２９１

，

１６７．４６ ４

，

３５０

，

４０６

，

９７５．８１ １２７．９８％

货币资金期末数为

４

，

０７３

，

６７７

，

８４２．０４

元，比年初数增长了

２２５．７２％

，主要系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加强资金安全，未使用的融资款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期末数为

６６３

，

３８３

，

３３５．９９

元，比年初数增长了

２４１．５０％

，主要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国电

电力大连庄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国电石嘴山第一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本期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工程物资期末数为

６

，

９８４

，

８９９

，

２９５．５７

元，比年初数增长了

７３．４６％

，主要系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国电酒泉发电有限公司、国电和风风电开发有限公司、国电内蒙古晶阳能源有限公司、国

电电力宁夏风电开发有限公司等子公司基建工程增加工程物资所致。

应付票据期末数为

３

，

４０６

，

５９４

，

１２０．１０

元，比年初数降低了

４４．９０％

，主要系本公司的子公司国电江

苏电力有限公司、国电电力青海万立水电有限公司为了降低融资成本减少票据结算所致所致。

应付利息期末数为

４８５

，

０９６

，

５９８．３７

元，比年初数增长了

４６．０５％

，主要系本期融资金额增加、国家上

调贷款基准利率造成未付利息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期末数为

４６

，

６８５

，

５６６

，

９１６．９９

元，比年初数增长了

６９．９４％

，主要系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加强资金安全，增加长期融资款所致。

应付债券期末数为

７

，

７４９

，

６９８

，

１４３．２７

元，比年初数增长了

１２７．９８％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所致。

（

２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财务费用

３

，

５５３

，

６９６

，

９３４．８０ ２

，

３８７

，

６３９

，

６８１．１５ １

，

１６６

，

０５７

，

２５３．６５ ４８．８４％

财务费用本期数为

３

，

５５３

，

６９６

，

９３４．８０

元，比上年数增加了

４８．８４％

，主要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

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电源项目投产利息资本化金额减少、本期融资金额增加、国家上调银行

贷款基准利率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议案，

拟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５

亿元（含

５５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资金用于四川大渡河大岗山水电

站、新疆伊犁尼勒克一级水电站、新疆伊犁塔勒德萨依水电站、新疆伊犁萨里克特水电站、新疆吐鲁番

大河沿河梯级水电站、宁夏盐池青山风电场一期、宁夏盐池青山风电场二期、宁夏红寺堡石板泉风电场

一期、宁夏青铜峡牛首山风电一期、宁夏青铜峡牛首山风电二期、宁夏青铜峡牛首山风电三期、黑龙江

桦川大青背山风电场二期、辽宁铁岭台子山风电场、山西右玉高家堡二期风电场、山东文登紫金山风电

场和山东威海山马于风电场项目的建设。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２９６

号），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开发行

５５

亿元可转债，

可转债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经公司六届二十五次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情

况，为提高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司将不超过

２７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公司在

９

月

２７

日已办理完毕相关手续。 目前，各募投项目正在建设中，

公司将保证募投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明确，将公司作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火电及水电业务的整合平台，

力争用

５

年左右时间，通过资产购并、重组等方式，将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发电业务资产（不含中国国电集

团公司除国电电力外其他直接控股上市公司的相关资产、业务及权益）注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拟

发行不超过

３０

亿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９７

亿元人民币，用于收购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持有的国电浙江北仑

第三发电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国电江苏谏壁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募集资金剩余部分拟用于投资公司自建电源四川大渡河瀑布沟

水电站项目、江苏公司谏壁发电厂扩建项目、大连开发区热电联产项目、甘肃酒泉热电联产项目、吉林

延边州大兴川水电站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用于收购上述股权的

７２．０７

亿元已全部支付中国国电

集团公司，相关股权登记已办理完毕。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执行现

金分红政策，利润分配不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同时也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

＂

的条款。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每年现金分

红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５０％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永芃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５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５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８

国电债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８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书面

方式向各位董事和监事发出，并于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公司

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０

票。

二、关于向国电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独立董事刘润来、王光华和李秀华事前对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进行了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董事意见。

朱永芃、乔保平、于崇德、张国厚、高嵩和张成杰董事作为关联董事放弃了表决权，非关联董事共

３

名参与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０

票。

详细内容请见《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国电财务和英力特集团的关联交易公告》（公

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５１

）。

三、关于向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独立董事刘润来、王光华和李秀华事前对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进行了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董事意见。

朱永芃、乔保平、于崇德、张国厚、高嵩和张成杰董事作为关联董事放弃了表决权，非关联董事共

３

名参与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０

票。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国电财务和英力特集团的关联交易公告》（公

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５１

）。

四、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０

票。

详细内容见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５２

）。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５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５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８

国电债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８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国电财务和

英力特集团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增资国电财务有限公司和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批准，与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董事对关联交易的表决进行了回避。公司增资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需经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

一、公司增资国电财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参股的国电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财务”）拟进行增资扩股，增资规模为

９．５

亿股，每股

增资价格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评估后净资产值为准。 截至评估基准日， 国电财务净资产账面值为

２８８

，

７７６．１２

万元，评估后净资产值为

３０５

，

１４４．７０

万元。 据此计算，国电财务每股增资价格为

１．４９

元。

中国国电不参与国电财务本次增资，其放弃的增资权力由其全资子公司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认

购。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电财务的直接控股股东变更为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直接持有国电财务

１２．６８％

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渡河公司”）和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力特集团”）分别持有国电财

务

９．５１％

和

２．４４％

股权。 国电财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原有股数

（

万股

）

原持股比

例

本次增资认

购股数

（

万

股

）

增资后持有股

数

（

万股

）

增资后持

股比例

１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４５，５００ ２２．２％ ０ ４５，５００．００ １５．１７％

２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０ ２１．９５％ ４１，９４２．５０ ８６，９４２．５０ ２８．９８％

３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０００ １２．６８％ １２，０４６．００ ３８，０４６．００ １２．６８％

４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５００ ９．５１％ ９，０３４．５０ ２８，５３４．５０ ９．５１％

５

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１９，５００ ９．５１％ ９，０３４．５０ ２８，５３４．５０ ９．５１％

６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５００ ９．５１％ ９，０３４．５０ ２８，５３４．５０ ９．５１％

７

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２．４４％ ２，３１８．００ ７，３１８．００ ２．４４％

８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２．４４％ ２，３１８．００ ７，３１８．００ ２．４４％

９

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２．４４％ ２，３１８．００ ７，３１８．００ ２．４４％

１０

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２．４４％ ２，３１８．００ ７，３１８．００ ２．４４％

１１

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２．４４％ ２，３１８．００ ７，３１８．００ ２．４４％

１２

国电山东电力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２．４４％ ２，３１８．００ ７，３１８．００ ２．４４％

合计

２０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５，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公司增资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英力特投资建设宁东工业园第一批化工项目的

议案》，明确项目总投资

９７．２４

亿元，资本金

２９．１７

亿元，资本金由英力特集团自筹资金解决。

英力特集团根据自身资金状况，提出将原定第一批化工项目资本金

２９．１７

亿元由其自筹解决，调整

为由股东增资解决。 目前公司持有英力特集团

５１％

的股权，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国电）持有

４８．８９７％

的股权。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永芃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０

亿元

经营范围：从事与电力相关的煤炭能源投资；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

及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销售；发电设备、新能源、交通、高新科技、环保产业的投资、建设、经营及

管理；电力业务相关的技术服务、信息咨询；进出口业务；房屋出租。

住所：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６－８

号

２．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乔保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７

亿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信息咨询。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６－９

号

３．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永芃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４．６４

亿元

经营范围：电力系统及电气设备的技术改造、技术服务和生产维修；与电力相关的新技术、新设备、

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制、开发、生产、成果转让；电站污染处理；风力发电、节能技术及其他新能源的技术

开发，项目投资管理等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７

号理工科技大厦

１２

层

１２０６

室

４．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玉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５４

亿元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及设备生产及其有关技术的开发、技术服务和培训；新能源开发利用；对煤

矿、房地产、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不含化学危险物品）、水泥、铝及相关有色金属产品等项目的投资和

管理等。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１１７

号

５．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永芃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８．５

亿元

经营范围：烟气治理；环保科技技术服务；新能源工程和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电

厂的计算机系统服务；施工总承包；投资与资产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经济信息

咨询；物业管理。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１

楼

１１

层

１１０１

６．

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孟廷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４．１３

亿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煤炭的销售。一般经营：火力发电；发电燃料、重油的加工、销售、仓储；进出口

业务；电力能源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应用、推广；与上述业务相关的信息咨询。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１０

号

７．

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方运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５

亿元

经营范围：机械电子设备、成套电力设备的销售；电力设备、设施和工程设备的成套服务；电力、交

通、能源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利用；与上述业务相关的信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电力设

备的制造；货物仓储；实业投资与咨询；酒店投资与咨询；旅游业服务。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１０

号

Ａ１０９

室

８．

国电山东电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子芳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５

亿元

经营范围：电源、热源、煤炭、水资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管理；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及工程的建

设、监理、招投标，相关设备销售、检修；电力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

住所：济南市经一路

８８

号明珠商务港

４０

层

９．

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慕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１．１２

亿元

经营范围：从事电源、热源、水资源项目的开发、投资及相应企业建设、生产经营管理；发电系统设

备销售、检修等。

住所：沈阳市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四号街

１１

甲

２

号

中国国电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中国国电也是上述其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出资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１０．１．１

条（七）规定的情形，因此，上述企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１．

国电财务每股增资价格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评估后净资产值为准。 按照国电财务增资方案，公司

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渡河公司、英力特集团需要分别认购

１２

，

０４６

万股、

９

，

０３４．５

万股、

２

，

３１８

万股。 此外，

公司参股

４９％

的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国电财务

２．４４％

的股权，需认购

２

，

３１８

万股。 上述

四家合计认购

２５

，

７１６．５

万股，按照每股增资价格

１．４９

元计算，国电电力、大渡河公司、英力特集团和科环

集团参与此次增资扩股，出资总额

３８

，

３１７．５８５

万元。 具体增资金额见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认购股数

（

万股

）

增资金额

（

万元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４６．００ １７

，

９４８．５４

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９

，

０３４．５０ １３

，

４６１．４０５

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３１８．００ ３

，

４５３．８２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３１８．００ ３

，

４５３．８２

合计

２５

，

７１６．５ ３８

，

３１７．５８５

２．

英力特集团增资由全体股东按持股比例进行。 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公司需出资

１４．８８

亿元。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增资扩股有利于优化国电财务资本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扩大业务规模，方案的实施不会

改变公司对国电财务的持股比例。

２．

公司股东大会已批准英力特投资建设宁东第一批化工项目，此次增资有利于投资项目建设的顺

利推进。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未损害公司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六、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国电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和《关于向国电英力

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朱永芃董事、乔保平董事、于崇德董事、张国厚董事、高嵩

董事和张成杰董事作为关联董事放弃了表决权。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１．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和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参与公司参股子公司国电财务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该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且该关联

交易合规、公允，未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

公司参与控股子公司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募集资金用于宁东煤基

多联产化学工业园第一批化工项目资本金投入。该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且该关联交易合规、

公允，未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公司增资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该项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５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５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８

国电债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８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部分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因此，董事会提议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就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二、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

１９

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主要议题

关于向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次会议时间预定半天。

四、出席会议人员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

五、会议登记办法

凡符合上述资格的股东，请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另持单位证明，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１７

：

００

）在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

１９

号楼公司

１５０１

室办理登记手

续，北京以外的股东可邮寄或传真办理。

六、 联系事项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

１９

号楼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梦莎 张微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６８２１００

、

５８６８２１０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４８２９９０２

邮编：

１００１０１

七、 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行使表决权。

１．

对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所列第（）项议题投赞成票；

２．

对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所列第（）项议题投反对票；

３．

对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所列第（）项议题投弃权票；

委托人： 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５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５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８

国电债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８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机组

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接到全资子公司国电电力酒泉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泉公司）报告，

１０

月

２７

日，酒泉公司

一期（

２×３３０ＭＷ

）新建工程

１

号机组顺利完成

１６８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成功并网发电。 截至目前，公司控

股装机容量达到

３０９７．３６

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

２２６９．２

万千瓦。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陈森洁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董绪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周亚梅

公司负责人陈森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绪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亚梅声明：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３

，

１２９

，

０２８

，

２４１．４１ ２

，

６６５

，

５０３

，

９５３．９２ １７．３９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

，

２５６

，

３１２

，

２０８．２７ １

，

１１６

，

５１０

，

３９１．３１ １２．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３５３ ４．４７０ －２４．９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４３

，

０９３

，

７７４．４７ －３９８．８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８２ －２９９．２６

报告期

（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６

，

４８０

，

８８９．９０ １７９

，

１７１

，

５１２．５７ １２１．７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８４ ０．４７８ １２１．７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６５ ０．４４５ １１５．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８４ ０．４７８ １２１．７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８．８４８ １５．１２９

增加

４．３１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８．２６３ １４．００８

增加

３．９０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１８９，０２３．９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０，２０６，７７４．５９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５，４５３，０３３．９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５６０，９５６．３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５０１，１２９．５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４６４，９９６．６６

合计

１２，３２１，７５０．０１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３，８３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世纪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８，２８０，１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７，９１９，４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１７，１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７，５００，７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易方达科讯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６，８７９，９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３，１６６，３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区位优

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１３，１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９６２，９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

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

２，９０３，８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分析

应收票据

１７３，０００．００ ９，５６４，０００．００ －９８．１９％

主要系背书转让银行承兑汇票所

致

预付款项

１５０，３１６，６５１．５４ ２７，３９１，６２２．５２ ４４８．７７％

主要系预付稀土材料采购款所致

应收利息

６８，０７３．２９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收回利息所致

存货

７５２，９５４，５７２．３７ ４５９，２６４，６０３．７５ ６３．９５％

主要系公司增加部分原材料备库

以及为国家高效照明产品推广项

目需要增加存货备库所致

在建工程

１６３，０５４，１７４．５３ １０７，３２４，９２９．４４ ５１．９３％

主要系基建项目及设备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２０４，８３４，２９３．７０ ９２，２４０，１９０．００ １２２．０７％

主要系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２２０，３０１，７３８．８８ １４２，８７９，４２５．５０ ５４．１９％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９１，９９５．１６ －６１．５５％

主要系公司到期归还长期借款所

致

长期借款

３３１，８１８，１８１．７７ １０２，２７２，７２７．２３ ２２４．４４％

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２５，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６．０６％

主要系厦门子公司收到政府项目

补助资金所致

实收资本

３７４，６５２，７２０．００ ２４９，７６８，４８０．００ ５０．００％

主要系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资本公积

２２８，４５８，９６７．４６ ３５３，３４３，２０７．４６ －３５．３４％

同上

未分配利润

５４７，３２７，００５．７８ ４０５，６２０，７６５．２１ ３４．９４％

主要系报告期内净利润增加所致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７，９４８，０４０．６２ －６，０４３，６１７．０１ －３１．５１％

主要系人民币升值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分析

财务费用

２５，６０４，５３５．１１ １９，１９４，８７６．２３ ３３．３９％

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８，０５４，３９１．５１ ４，１６９，１２８．５１ ９３．１９％

主要系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６０，６５８．９３

主要系远期结汇所致

投资收益

７，４４８，６７８．０８ －３３３，８７０．３０ ２３３１．０１％

主要系远期结汇收益增加以及收

到长城证券分红款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１３４，８４３，４８７．９６ ５８，９５１，８８９．４４ １２８．７３％

主要系收到国家高效照明产品推

广财政补贴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３７，９９９，８８３．７４ ２０，８６７，５０５．４０ ８２．１０％

主要系季度计提国家采购补贴所

得税费用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６，２３３，５９２．１１ ７１４，１０７．６８ －９７２．９２％

主要系个别非全资子公司亏损所

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４３，０９３，７７４．４７ ４７，８７５，６７６．８６ －３９８．８９％

主要系稀土原材料采购预付款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０７，１９３，５５８．２６ －２３０，５６８，８９８．７９ ５３．５１％

主要系本期购买土地支出减少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４３，５４６，４４３．７３ ４７，４０１，１２０．４６ ２０２．８３％

主要系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在

２０１１

年实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公司决定以不低于

１９．２４

元

／

股的价格向不超过十位的特定投资

者发行不超过

４８００

万股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９．１８

亿元，主要用于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

目和厦门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两个项目的开发。根据中国证监会

１１１４２２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反馈意见通知书》，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反馈意见的回复材料，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做好本次非公开发行进展情况的信息披露工作。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承诺事项

：

１、

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原非流通股股东世纪阳光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

陈森洁

、

陈月明

、

杭州易安投资有限公司

、

浙

江桢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吴峰

、

吴国明一致承诺

，

其持有

的阳光照明

（

原浙江阳光

）

股份自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

四十八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上述自然人非流通股

股东同时担任阳光照明

（

原浙江阳光

）

高管的

，

仍应遵守其

他相关规定

；

２、

鉴于上虞市沥东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已被注销企业法人

资格

，

其所持有的的阳光照明

（

原浙江阳光

）

股份实际属于

上虞市沥海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所有

，

暂未办理过户手续

，

为不影响股改进程

，

杭州易安承诺

，

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

代其支付

３０６，７５３

股对价股份

，

上虞市沥海镇集体资产经营

公司所拥有的股份在法定承诺期满后即获得流通权

；

３、

对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陈森洁及其关联股东世纪阳

光

、

杭州易安

、

浙江桢利共同承诺

，

在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上提议并赞同公司以现金方式或送股方式或现金加送股结

合方式进行分配

，

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的

５０％；

４、

世纪阳光承诺

，

愿意根据对价方案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给予

１．８８

元现金

，

总计

７，５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

。

上述承诺中

，

承诺

２

杭州易安投资有限公司代付的对

价股份已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９

日支付

，

承诺

４

世纪阳光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支付完毕

，

承

诺

３

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履行完毕

，

承诺

１

中除非流通

股股东世纪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票

到期解禁上市外

，

其他股东继续履行

，

报告期内未发

生违反相关承诺的事项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诺

非流通股股东陈森洁

、

陈月明

、

杭州易安投资有限公司

、

浙

江桢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吴峰

、

吴国明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

集体承诺

：

将持有的公司股份自股改承诺可上市交易之日

起自愿延长锁定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

。

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

，

报告期内未发生违反相关承

诺的事项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案》，决定

２０１０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４９

，

７６８

，

４８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

元，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披露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和转增股本实施公告，决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新增流通股上市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森洁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１

证券简称：阳光照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浙江省上虞市凤山路

４８５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陈森洁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讨

论，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网站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当前

Ａ

股市场的运行情况，为保证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工作顺利推进，公司决定对原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定价基准日、发行价

格、发行数量以及发行决议的有效期等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及表决结果如下：

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本次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

６

个

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本次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面向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

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

然人等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等以其管理的多个投资账户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信托投资公司作

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按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世纪阳光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不参与本次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本次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５

，

９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

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股东大会的授权，在上述额度内与本次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本次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５．７２

元

／

股。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最终发行价格在公司取

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

式确定。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本次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

的授权，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询价后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９１

，

７５０

万元（含发行费用）。 在该金额范围内，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募集资金数额。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两个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１

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

２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项目

４１

，

９２０

万元

４１

，

９２０

万元

合计

８９

，

９２０

万元

８９

，

９２０

万元

其中，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项目由全资子公司厦门阳光恩耐照明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该部分募集资金

将以增资方式注入厦门阳光恩耐照明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在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

之后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发行对象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１２

个月的限售期满后，

公司将申请本次发行的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为本议案自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该议案涉及的表决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有关事项的议案》，鉴于公司拟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有效期并调整发行底价，公司董事

会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有效期，授权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授权内容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以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本次发行方式

（

３

）本次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４

）本次发行数量

（

５

）本次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

６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额

（

７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

８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

９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１１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上虞市凤山路

４８５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网络投票流程见附件）的方式，其中网络投票平台

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四）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本次发行方式

（

３

）本次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４

）本次发行数量

（

５

）本次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

６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额

（

７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

８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

９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该等股东

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见证律师等。

（六）表决权

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会议登记

１

、登记手续

出席会议的股东应持本人的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方股东帐户卡；法人股东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办法

公司股东或代理人可以通过传真或信函办理预约登记，也可直接到公司办理登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星期四）、

１１

月

１１

日（星期五）的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００

，传真或信函以

到达本公司时间为准。

（八）联系方式

１

、联系人：夏亚芳、孙泽军

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２０２７７２１

３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５－８２０２７７２０

４

、联系地址：浙江省上虞市凤山路

４８５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５

、邮政编码：

３１２３００

（九）其他事项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其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附件：

１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格式）

２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附件１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 代表本人 （单位） 出席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１

、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

本次发行方式

（

３

）

本次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４

）

本次发行数量

（

５

）

本次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

６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额

（

７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

８

）

本次发行股票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

９

）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

１０

）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版

）

的议案

３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注

：

在本表的表决意见栏中选择相应的表决意见

，“

赞成

”

画

“

√

”；“

反对

”

画

“

×

”；“

弃权

”

画

“

Δ

”，

其他符

号无效

。

如委托人对任何上述提案（包括临时提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对

该等议案投票表决：

□

是

／ □

否；

对列入股东大会审议的程序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选举监票人，审查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

等，受托人是否有权按自己的意思享有表决权：

□

是

／ □

否；

委托授权书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委托人姓名：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量：

附件２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提示：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总提案数：

１２

项议案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挂牌投票代码 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２６１

阳光投票

１２

项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

１

）一次性表决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相同意愿的表决，则按照如下进行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３

号 所有

１２

项议案

７３８２６１ ９９．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逐项表决

公司简称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

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阳光照明

１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

１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１

）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０１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

本次发行方式

１．０２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３

）

本次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１．０３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４

）

本次发行数量

１．０４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

本次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１．０５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６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额

１．０６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７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１．０７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８

）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１．０８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９

）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１．０９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１０

）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１．１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

订版

）

的议案

２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３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 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阳光照明”股票的投资者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所有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２６１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权登记日持有“阳光照明”

Ａ

股的投资者对该公司的第一个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

１

）定价基准日）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２６１

买入

１．０１

元

１

股

如某投资者对该公司的第一个议案投了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２６１

买入

１．０１

元

２

股

如某投资者对该公司的第一个议案投了弃权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２６１

买入

１．０１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 若股东需对所有的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进行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议案的投票申报顺序。投

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多次投票，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１

证券简称：阳光照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６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月明女士主持。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查，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三季度报告能够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其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当前

Ａ

股市场的运行情况，为保证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工作顺利推进，公司决定对原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定价基准日、发行价

格、发行数量以及发行决议的有效期等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及表决结果如下：

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本次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

６

个

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本次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面向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

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

然人等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等以其管理的多个投资账户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信托投资公司作

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按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世纪阳光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不参与本次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本次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５

，

９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

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股东大会的授权，在上述额度内与本次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本次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５．７２

元

／

股。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最终发行价格在公司取

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

式确定。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本次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

的授权，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询价后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９１

，

７５０

万元（含发行费用）。 在该金额范围内，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募集资金数额。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两个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１

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

２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项目

４１

，

９２０

万元

４１

，

９２０

万元

合计

８９

，

９２０

万元

８９

，

９２０

万元

其中，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项目由全资子公司厦门阳光恩耐照明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该部分募集资金

将以增资方式注入厦门阳光恩耐照明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在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

之后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发行对象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１２

个月的限售期满后，

公司将申请本次发行的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为本议案自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该议案涉及的表决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国 电 电 力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